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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公司原全资子公司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破产管

理人函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情况说明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期收到公司原全

资子公司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给公司的告知函及抄报给公司

的通知函。现将两份函件内容公告如下： 

（1）告知函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因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于 2019

年 12月 10日，向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申请。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于 2019年 12月 18日作出（2019）桂 0305民破申 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同日

作出（2019）桂 0305 民破申 1 号决定书指定北京市邦盛（南宁）律师事务所担

任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之后，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2月 24日作出（2020）桂 0305民破 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桂林东方时代投

资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同日作出（2020）桂 0305 民破 1 号决定书指

定北京市邦盛（南宁）律师事务所担任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

简称管理人）。 

经查，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信托”）、深圳市普泰金融配

套服务有限公司（现名：深圳市普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普泰”）

与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6年 11月 7日签订《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航泰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约定中航

信托通过将信托计划募集的 6749 万元资金，认购优先级合伙人份额；桂林东方



时代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2250 万元，作为劣后级合伙人；深圳普泰出资 1 万元，

作为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三方设立了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航泰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航泰基金”）。同时，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

司与中航信托签订《有限合伙出资份额转让合同》，约定由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

限公司收购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合伙企业份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管理人决定解除上述合同并于

2020 年 4 月 11 日向中航信托邮寄了解除上述合同的《通知书》，相关内容见附

件；2020年 5月 21日，管理人决定向中航信托和深圳普泰提出清算航泰基金的

要求，同日，向中航信托和深圳普泰邮寄了关于请求清算航泰基金并返还 2250

万元投资款及利息的《通知书》。 

特将以上事实告知贵司。 

顺颂商祺！ 

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2）通知书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普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本管理人作为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见（2020）桂 0305

民破 1号决定书，（以下简称“管理人”）。 

经查证：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普泰金融配套服务有限公司（现名：

深圳市普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普泰”）与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

限公司于 2016年 11月 7日签订《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航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约定中航信托通过将信托计划募

集的 6749 万元资金，认购优先级合伙人份额；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2250 万元，作为劣后级合伙人；深圳普泰出资 1 万元，作为普通合伙人，执行

合伙事务，三方设立了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航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航泰基金”）。同时，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与贵公司签订《有限合

伙出资份额转让合同》，约定由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收购中航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的合伙企业份额。 



基于《破产法》规定，本管理人已于 2020 年 4 月 10日向中航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发出《通知书》，通知解除《有限合伙出资份额转让合同》，该通知经有效送

达已产生法律效力。 

查《合伙协议》第 2.7 条约定：“有限合伙的存续期限为 2 年，自有限合伙

成立之日起计算，其中第一年为投资期，第二年为退出期。”第 16.1条约定，“当

下列任何情形之一发生时，有限合伙应被终止并清算：（2）有限合伙期限届满”。

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 7 日，存续期限届满，按照约定应予以清算。且，

如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被裁定破产，则退伙是法定结果。 

因此，在现在的时点要求终结《合伙协议》是必须完成的工作。 

考虑到： 

1.合伙事务执行人深圳普泰在履职过程中，无论是“基金”投放的前期审查、

中期管理、后期追偿等工作都存在怠于职守现象，违约事实和证据成立； 

2.《合伙协议》所涉资金超范围使用； 

3.深圳普泰与优先级合伙人，存在资金被串通投向犯罪嫌疑人，损害了“劣

后级”合伙人利益的事实。 

因此，本管理人要求： 

1.立即清算航泰基金，并返还本管理人 2250 万元及利息。 

2.请于 2020 年 6 月 1 日前函复，如逾期无复，本管理人有理由认定原《合

伙协议》相关当事人侵权，将另循司法途径成讼。 

特此通知，请予函复。 

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二、其他事项 

1、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管理人决定解除桂林东方时代

投资有限公司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有限合伙出资份额转让合同》，

同时向中航信托和深圳普泰提出清算航泰基金的要求，返还 2250 万元投资款及

利息。另《通知书》所涉“犯罪嫌疑人”系桂林市公安局七星分局出具的《立案



告知书》中所涉及的人员，案件编号 A4503000208002019120001。相关事实的查

实有利于化解诉讼矛盾，维护公司及广大股民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持续保持与桂林东方时代投资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的沟通，并将根据

后续案件进展情况，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处理。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